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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4_E8_80_83_c36_170324.htm 1、属地原则 “第6条” 凡在中

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，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，都

适用本法。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，

也适用本法。 “犯罪的行为”(包括犯罪的实行行为和预备行

为)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，就认为

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。 “第11条” 享有外交特权

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。 “第90

条” 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法规定的，可以由自治区

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

特点和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，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，报

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。 2、保护原则 “

第8条” 外国人(主体)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

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(对象)，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

年以上有期徒刑的(性质比较严重)，可以适用本法，但是按

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。(双重犯罪) 3、刑法适用的

溯及力问题(对象：只能是未决犯，适新条件) “第12条” 中

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，如果当时的法

律不认为是犯罪的，适用当时的法律；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

是犯罪的，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，

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，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

或者处刑较轻的，适用本法。 本法施行以前，依照当时的法

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，继续有效。 第八节 时效“第87条” 

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： (一)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



期徒刑的，经过五年； (二)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

有期徒刑的，经过十年； (三)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

刑的，经过十五年； (四)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、死刑的，

经过二十年。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，须报请最高

人民检察院核准。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十二条几

个问题的解释》自98年1月13日公布起施行。 “第1条” 刑法

第十二条规定的“处刑较轻”，是指刑法对某种犯罪规定的

刑罚即法定刑比修订前刑法轻。法定刑较轻是指法定最高刑

较轻；如果法定最高刑相同，则指法定最低较轻。 “第2条

” 如果刑法规定的某一犯罪只有一个法定刑幅度，法定最高

刑或者最低刑是指该法定刑幅度的最高刑或者最低刑；如果

刑法规定的某一犯罪有两个以上的法定刑幅度，法定最高刑

或者最高低刑是指具体犯罪行为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的最

高刑或者最低刑。 “第3条” 1997年10月1日以后审理1997年9

月30日以前发生的刑事案件，如果刑法规定的定罪处刑标准

、法定刑与修订前刑法相同的，应当适用修订前的刑法。 第

二章 犯罪第一节 犯罪和刑事责任 4、故意犯罪 “第14条” 明

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(认识因素)，并且希望

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(意志因素)，因而构成犯罪的，是故

意犯罪。 故意犯罪，应当负刑事责任。 “第15条” 应当预见

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，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

预见，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，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

，是过失犯罪。 过失犯罪，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。 第

二节 犯罪的预备、未遂和中止(全部) “第22条” 为了犯罪，

准备工具、制造条件的，是犯罪预备。 对于预备犯，可以比

照既遂犯从轻、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。 “第23条” 已经着



手实行犯罪，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，是

犯罪未遂。 对于未遂犯，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

。 “第24条” 在犯罪过程中，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

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，是犯罪中止。 对于中止犯，没有造成

损害的，应当免除处罚；造成损害的，应当减轻处罚。 5、

过失行为构成犯罪 必须同时具体两个条件： (1)该行为必须造

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； (2)法律明确规定了该行为应构成犯罪

。 “第15条” 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

，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，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

，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，是过失犯罪。 过失犯罪，法律有规

定的才负刑事责任。 “第14条”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

社会的结果(认识因素)，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(意

志因素)，因而构成犯罪的，是故意犯罪。 故意犯罪，应当负

刑事责任。 “第16条” 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，

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，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

见的原因所引起的，不是犯罪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